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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479� � � � � � � � �证券简称：弘景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0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93�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瑞芯微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弘景光电 股票代码 3014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琼芸 钟倩文

电话 0760-88589678 0760-88589678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电子信箱 IR@hongjing-optech.com IR@hongjing-op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01,139,816.92 450,246,597.76 450,246,597.76 5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524,341.47 68,524,441.16 68,524,441.16 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73,468,676.47 68,515,439.09 68,515,439.09 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993,375.90 73,023,096.02 73,023,096.02 -15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1.44 1.03 -8.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1.44 1.03 -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3% 14.96% 14.96% -7.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68,963,423.28 1,068,525,443.19 1,068,525,443.19 5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4,452,229.00 590,018,463.67 590,018,463.67 97.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8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注8）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

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治平

境内

自然人

21.07% 18,747,540 5,356,440 18,747,540 0 不适用 0

周东

境内

自然人

8.86% 7,880,740 2,251,640 7,880,740 0 不适用 0

易习军

境内

自然人

8.78% 7,807,100 2,230,600 7,807,100 0 不适用 0

中山市弘云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有法人

7.15% 6,359,808 1,817,088 6,359,808 0 不适用 0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

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

非国有法人

4.25% 3,780,000 1,080,000 3,780,000 0 不适用 0

清石资产管理 （上

海） 有限公司－东

莞勤合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2.83% 2,520,000 720,000 2,520,000 0 不适用 0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法人

2.52% 2,238,600 639,600 2,238,600 0 不适用 0

珠海市弘大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有法人

1.94% 1,722,700 492,200 1,722,700 0 不适用 0

中山市弘宽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

非国有法人

1.89% 1,685,502 481,572 1,685,502 0 不适用 0

广东立湾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广

东立湾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9% 1,680,000 480,000 1,680,000 0 不适用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

股东的情况（如有）（参见注3）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治平与周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行使股东权利及处理与公司有关事宜时采取一致行动，双方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以赵治平的意见为最终意见。

赵治平为中山市弘云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弘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中山市弘宽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周东为中山市弘庆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决权、 放弃表决权情

况的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的特别说明 （参见

注11）

不适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高管锁定股）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邱利华 3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信息产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6,932 人民币普通股 226,93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6,096 人民币普通股 216,096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金美好科

新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8,580 人民币普通股 208,58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圆信永丰兴诺一年持

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328 人民币普通股 207,328

丁辉海 141,180 人民币普通股 141,180

姜东林 113,274 人民币普通股 113,27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赢成长领航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97,700

姜云 97,020 人民币普通股 97,020

丁磊 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91,100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参见注4）

股东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金美好科新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08,580股；

股东丁辉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41,180股；

股东姜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7,020股；

股东丁磊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1,100股。

注：报告期内前10名股东持股变动均系公司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所致。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业务概述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面向全球光电领域提供专业的光学成像与视频影像解决方案，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值，丰富人们的生

活方式。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智能汽车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和新兴消费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其中智能汽

车产品应用于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新兴消费产品应用于智能家居、全景/运动相机和其他产品。 报告期

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

2025年上半年，公司围绕“3+N”的产品战略，在市场拓展方面持续发力，多措并举，稳步推进。 一方

面，公司立足于已有客户群体，密切配合客户需求，获得了多个新项目定点，进一步增强了合作粘性；另

一方面，公司对产品路线图和重点目标客户进行了系统梳理，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在机器视觉业务领域

取得初步成效，实现了割草机器人、体感游戏机等项目的批量出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13.98万元，同比增长55.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

552.43万元，同比增长10.22%。其中全景/运动相机业务营业收入占比约49.66%，智能家居业务营业收入

占比约22.80%，智能汽车业务营业收入占比约18.90%，新业务营业收入占比约7.55%。

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和全景/运动相机是公司的核心下游领域，受益于上述行业的蓬勃发展，公司相

关品类产品需求旺盛，有力带动了营业收入的增长。 公司净利润增速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速，主要原因是

首发上市支出导致管理费用增长， 毛利率较低的摄像模组占比增加以及导入的新产品良率仍处于爬升

期等。

3、公司业绩驱动因素分析

（1）深耕“3+N”产品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践行“3+N”的产品战略，保持在细分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积极布局工业

检测与医疗、人工智能硬件、机器视觉等新业务领域，加速新业务的业绩贡献，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 同

时，通过强化品质管控、加快自动化数字化转型、引进和培育关键岗位人才等措施，提高综合竞争力，提

升市场占有率，推动公司稳健持续发展。

（2）坚持技术驱动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壮大研发队伍，落实光学、机构、电子、算法为一体的综合影像解决方案的研发

理念，在光学镜头的研发、设计、生产等方面积累更多的核心技术，全力推动核心产品的更新迭代。 截至

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取得境内专利314项，其中发明专利135项，实用新型专利179项；取得PCT专利4

项。

（3）持续强化市场拓展

伴随下游领域的蓬勃发展，公司相关品类产品的需求相对旺盛。 公司不断拓宽、拓实销售渠道，在现

有产业规模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及战略规划，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市场开拓；并通过与下游行业领导品

牌的深度合作，以及与芯片（CMOS）厂商、图像处理（ISP）厂商保持定期技术交流，对产品规格定义、

市场最新需求和技术趋势把握准确，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在巩固现有客户的同时开拓新客户。

（4）加快推动产能释放

公司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工作，加快推动产能释放。 报告期内，公司光学

镜头与摄像模组总产量同比增长，其中摄像模组产量明显提升，同比增幅超8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光学镜头及模组产能扩建项目”投资进度34.8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进度53.7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总股本153,517,54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税）， 送红股0股 （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景科技 股票代码 3013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铁舰 杨睿

电话 020-82018146 020-82018146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111号 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111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gloryview.com investor@gloryview.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7,809,151.96 178,044,123.90 56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280,419.24 -9,633,573.42 72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335,501.89 -16,453,789.79 46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170,172.11 -285,829,965.36 119.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27 -0.0628 72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27 -0.0628 72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0.75% 5.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90,297,323.71 2,874,803,344.23 2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9,484,270.63 1,194,686,620.93 4.59%

注：公司本期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故追溯调整上年同期每股收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0,4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阳华 境内自然人 36.17% 55,532,131 55,532,131 不适用 0

林山驰 境内自然人 6.20% 9,519,794 7,139,846 不适用 0

广州慧景投

资管理有限

合伙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4% 8,814,624 8,814,624 不适用 0

许驰 境内自然人 5.17% 7,933,162 5,949,872 不适用 0

庄贤才 境内自然人 2.33% 3,579,581 0 不适用 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永赢数字经

济智选混合

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7% 2,709,76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

科技创新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7% 2,557,896 0 不适用 0

杨年松 境内自然人 1.28% 1,965,968 0 不适用 0

靖烨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1,320,772 0 不适用 0

广东粤科风

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广东粤科共

赢创业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其他 0.69% 1,062,158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欧阳华直接持有广州慧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有限合伙）56.18%的出资份额并担任其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

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 券 代 码 ：301396� � � � � � 证 券 简 称 ： 宏 景 科 技 公 告 编 号 ： 2025-05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瑞芯微 60389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玉秋 翁晶

电话 0591-86252506 0591-86252506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

区18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

区18号楼

电子信箱 ir@rock-chips.com ir@rock-chips.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009,897,624.47 4,265,988,219.99 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56,603,500.73 3,545,884,291.91 11.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2,045,843,090.62 1,248,602,239.84 63.85

利润总额 579,616,557.03 181,742,934.06 21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146,082.91 182,772,073.78 19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15,751,689.47 176,853,597.59 19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8,324,846.38 634,777,727.99 1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3 5.79 增加8.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7 0.44 188.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6 0.44 186.3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88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励民 境内自然人 37.48 157,679,892 0 无 0

黄旭 境内自然人 14.84 62,430,000 0 无 0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5 24,207,94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6 13,709,703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 9,000,000 0 无 0

厦门腾兴众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5,038,493 0 无 0

厦门普芯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4,047,084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行业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5 4,000,045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3,099,90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

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4 3,094,41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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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8月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简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报告

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公司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8名，可行权数

量为12.45万份，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为30%；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名，可

解除限售数量为0.45万股，占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为30%。 本次行权及解除限售符合《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行权或解除限售

相关条件，激励对象符合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股票期权行权和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的安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5年6月19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各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相关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调整安排。 具体如下：

1、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1.05元/份调整为70.40元/份；

（2）首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9.16元/股调整为38.51元/股。

2、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4.37元/份调整为43.72元/份；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82元/股调整为33.17元/股。

3、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37.67元/份调整为137.02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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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8月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现认为公司2022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均已成就。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8名，可行权数量为12.45万份，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为

30%；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名，可解除限售数量为0.45万股，占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比例为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3）。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确定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

（含税）。

根据各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若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行权前/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公司有派息事项，应分别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相关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1、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1.05元/份调整为70.40元/份；

（2）首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9.16元/股调整为38.51元/股。

2、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4.37元/份调整为43.72元/份；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82元/股调整为33.17元/股。

3、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37.67元/份调整为137.02元/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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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

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3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主要安排如下：

1、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

进行申报行权

2、行权数量：12.45万份

3、行权人数：8人

4、行权价格（调整后）：70.40元/份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7、行权安排：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本次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

技术骨干人员（8人） 41.50 12.45 30%

合计 41.50 12.45 30%

注：（1）截至目前，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7,000份股票期权已由公司注销。 因此，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人数为8名。

（2）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9、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行权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10、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每季度股

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化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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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8人； 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为1人

● 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数量：0.45万股

● 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12.45万份，行权价格为70.40元/份（调整后）

●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尚需向有关机构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行权

和解除限售。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2年1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等相关事项的议

案。

3、2022年12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向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4、2023年8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预留权益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4年4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5年4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5月29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5年8月1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1、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 预留部分权益授予

授权日 2022年12月26日 2023年8月21日

行权价格 71.75元/份 71.50元/份

实际授予数量 202.00万份 42.50万份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127人 9人

注：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的9.00万份股票期权在2022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2、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 预留权益授予

授予日 2022年12月26日 2023年8月21日

授予价格 39.86元/股 39.61元/股

实际授予数量 7.00万股 1.50万股

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3人 1人

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为

自相应部分授权之日起24个月，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

期为自相应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公司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2023年8月21日，第二个等待期将于2025年8月20日届满；预

留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3年9月13日，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9月12日届满。

序号 可行权/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 符合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3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需满足下列两

个条件之一：（1）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4%；

（2）以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4%。

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为3,136,370,678.42元，较2022年同

期增长54.53%； 公司2024年净利润为594,862,210.27元，

较2022年同期增长100.0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均达标。

4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绩效考

评结果确定其行权/解除限售的比例：考评结果A，标准系数为100%；考评结果B，标准

系数为100%；考评结果C，标准系数为80%；考评结果D，标准系数为0。 若当年度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

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解除限售额度。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C级

及以上，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行权/解除限售，当期未能行

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为D级，

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行权/解除限售额度，股票期权

由公司注销；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

息。 若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授予协议书》中对考评结果与标准系数有另外约定，

则个人绩效考核要求按照《授予协议书》中约定的执行，当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

公司注销；当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

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上述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均符合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

求，均100%满足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行权和解除限售安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及第二个限售期可行权数量及解除限售数量分别

占已获授股票期权和占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为30%， 同意为符合条件的8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相关手续，此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12.45万份；为符合条件的1名激励

对象办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手续， 此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0.45万股。

三、本次行权及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具体情况

1、授权日：2023年8月21日

2、行权数量：12.45万份

若激励对象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股票

期权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3、行权人数：8人

4、行权价格（调整后）：70.40元/份

若激励对象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行权

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7、行权安排：自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股票期权授权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本次

可行权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

技术骨干人员（8人） 41.50 12.45 30%

合计 41.50 12.45 30%

注：（1）截至目前，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7,000份股票期权已由公司注销。 因此，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人数为8名。

（2）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3年8月21日

2、解除限售数量：0.45万股

3、解除限售人数：1人

4、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占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技术骨干人员（1人） 1.50 0.45 30%

合计 1.50 0.45 30%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

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8名， 可行权数量为12.45万份； 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

名，可解除限售数量为0.45万股。 本次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

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及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 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为8名，可行权数

量为12.45万份，占已获授股票期权比例为30%；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1名，可

解除限售数量为0.45万股，占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为30%。 本次行权及解除限售符合《瑞芯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行权或解除限售

相关条件，激励对象符合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及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公司股票期权行权和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的安排。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条件成就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条件成就

的相关事项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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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现

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说明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确定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0元

（含税）。

根据《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瑞芯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激励对象在股票期权行权前/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

记后，公司有派息事项，应分别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 因此，公司对相关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1、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1.05元/份调整为70.40元/份；

（2）首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9.16元/股调整为38.51元/股。

2、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4.37元/份调整为43.72元/份；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3.82元/股调整为33.17元/股。

3、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37.67元/份调整为137.02元/份。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各期股

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5年6月19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以及各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相关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调整安排。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调整的相关事

项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期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